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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对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本人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家族成员李学峰夫妇、李安宗夫妇和李安东夫

妇承诺： 

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

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 公司不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承诺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时间：2013年4月26日。 

承诺期限：自承诺日至激励计划实施完成。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3日 




